




论文答辩情况和学位授予决议书






答 辩 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论文题目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指导教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学位类别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学科专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研究方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培养单位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
中国科学院大学制



填 表 说 明

1. 本表内容须真实、完整、准确。
2. “学位类别”名称：学术型学位填写哲学博士、经济学博士、历史学博士、理学博士、工学博士、农学博士、医学博士、管理学博士，哲学硕士、经济学硕士、法学硕士、文学硕士、历史学硕士、理学硕士、工学硕士、农学硕士、医学硕士、管理学硕士等；专业学位填写电子信息博士、材料与化工博士，金融硕士、应用统计硕士、应用心理硕士、翻译硕士、工程硕士（调整前）、电子信息硕士、机械硕士、材料与化工硕士、资源与环境硕士、能源动力硕士、土木水利硕士、生物与医药硕士、农业硕士、药学硕士、工商管理硕士、公共管理硕士、工程管理硕士等。
3. “学科专业”名称：学术型学位填写“一级学科/二级学科”全称，专业学位填写“类别/领域”全称，须与学籍信息一致，不可用简写。
4. 本表“学位授予决议书”中：填写“同意（或不同意）授予博士学位”、“同意（或不同意）授予硕士学位”。




 
学位论文答辩记录
	学位论文题目
	

	答辩日期
	
	答辩地点
	

	用简明语言记录答辩过程，答辩委员会提出问题和研究生回答情况： 









    










答辩委员会记录人（签字）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注：可另附页
答辩委员会决议
	答辩委员会对论文的学术评语（论文选题意义，论文创新性成果及学术水平；论文写作规范化和逻辑性；论文存在的主要不足之处，答辩情况。）: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答辩委员会主席（签字）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 日



答辩委员会组成
	答辩委员会成员
	姓 名
	专业技术职   务
	是否博导
	研究领域
	工作单位
	签 字

	主  席
	
	
	
	
	
	

	委  员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表决结果
	记录
	投票   人， 其中同意    票，不同意    票, 弃权     票
综合评价意见：优秀    票，良好    票，中    票，差    票

	
	结论
	□ 通过     □修改论文重新答辩       □ 不通过

	
	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




答辩委员会秘书（签字）：            答辩委员会主席（签字）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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